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4283號

原      告  蔡宜哲  

訴訟代理人  曾彥錚律師                     

複 代理 人  廖偉辰律師

被      告  中悅廣告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慶邦  

被      告  侯令偉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陳昭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99,459元，及其中被告中悅廣告有

限公司自民國113年11月30日起，被告侯令偉自民國113年11月19

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59，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299,45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㈠、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應給

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76,990元本息（見本院卷第15

頁）；嗣於民國114年5月2日言詞辯論期日以民事擴張聲明

狀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512,323元本息（見本

院卷第201頁）；又於114年12月5日言詞辯論期日以民事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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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聲明狀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500,000元本息

（見本院卷第311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

於前開規定，先予敘明。

㈡、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

　　被告中悅廣告有限公司（下稱中悅公司）於113年8月19日邀

同被告侯令偉為連帶保證人，承租原告所有門牌號碼臺中市

○○區○○○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約定租賃期

間自113年10月1日起至116年9月30日止，租金則為每月58,0

00元，押租保證金為120,000元，並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書

（下稱系爭契約），兩造並約定被告如有改裝之必要，應得

原告書面同意，並於返還系爭房屋時回復原狀，詎被告未得

原告書面同意，竟違反系爭契約約定，擅自將系爭房屋之窗

台牆體切割破壞、拆除一樓衛浴設備、樓梯平台、走廊雨

遮、破壞輕鋼架天花板，復丟棄國際牌洗衣機14公斤、喜特

麗排油煙機、林內瓦斯爐、白鐵流理檯三件組（下稱廚房洗

衣設備），系爭房屋結構破壞及財產損失，致原告受有損

害，原告於113年10月8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為終止系爭契約

之意思表示，被告已繳納之押租保證金及113年10月租金於

扣除113年10月至12月之租金及違約金後已無賸餘，而被告

依系爭契約負有回復原狀之義務，經原告委託廠商估價結

果，回復原狀所需費用為377,470元（如附表原告請求金額

欄所示），另被告違反系爭契約，亦應賠償原告違約金123,

010元（計算式：以每月租金58,000元除以30日等於每日租

金為1,933元，被告自114年1月1日起至交還系爭房屋鑰匙止

計70日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原告得以每日租金作為違約金之

計算，1933*70=135333，僅請求123,010元），合計為500,0

00元。爰依系爭契約及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法院擇一

為有利原告之判決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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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

　　依被告與原告代理人王瑞嬌（即原告之母）LINE對話紀錄所

示，原告係同意被告裝修而拆除一樓衛浴設備、樓梯平台、

走廊雨遮、輕鋼架天花板，及因大門改向而切割系爭房屋窗

台牆體，而原告之代理人在LINE對話時還要求被告在遷移貨

櫃時，不要損傷櫃體，且拆除貨櫃後因失去支架，必然拆除

與其相連之鐵皮、雨遮、廁所與樓梯平台等，顯見原告係同

意被告裝修及拆除，被告並非擅自拆除，自無需賠償，至廚

房及洗衣設備係原告之代理人託人搬離，並非被告所搬，又

塑膠地板及貨櫃移除後地面修補部分，原告均承諾自行處

理，自無請求被告賠償之理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

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於113年8月19日邀同侯令偉為連帶保證人，向

原告承租系爭房屋，兩造並簽訂系爭契約，約定裝修拆除設

備時需徵得原告同意，嗣後被告將系爭房屋之窗台牆體切割

破壞、拆除一樓衛浴設備、樓梯平台、走廊雨遮、破壞輕鋼

架天花板，致原告受有損害等事實，業據提出系爭契約、原

告代理人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窗台切割、衛浴設備、樓

梯、雨遮、天花板拆除相片（見本院卷第21-39頁）等件為

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上開主張為真正。本件兩

造有爭執者為，系爭契約約定有改裝設施必要時，需徵得原

告同意，是否為要式行為？廚房洗衣設備是否為被告搬離？

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附表所示項目及金額與違約金，有無理

由？

㈠、系爭契約關於改裝必要時之同意，經兩造變更為要式行為：

⒈、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5款約定「房屋有改裝之必要時乙方須取

得甲方同意後才可裝設，且不得損害原有建築，交還時應回

復原狀」（見本院卷第21頁），固未約定需以何種方式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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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之同意，不論言詞或書面均可，惟嗣後原告代理人與被

告於LINE對話紀錄中，原告之代理人表示「設施變更使用，

請會同設計工班一起研議，再簽同意書」，被告則回覆

「好」（見本院卷第25頁）。依上開兩造LINE對話紀錄顯

示，兩造就系爭契約第4條第5款改裝之同意，已由不論何種

方式，合意變更要式之書面同意甚明，被告抗辯原告已於LI

NE對話紀錄中同意被告改裝施工，不需書面同意云云，應與

事實不符，自難採信。

⒉、次查，原告主張被告未得原告書面同意即進行改裝乙節，被

告雖否認需以面同意為要件，惟依上開明，兩造已合意變更

要式之書面同意，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被告就改裝已得原

告之書面同意乙節，並未能舉證證明，難認被告拆除系爭房

屋內、外之設施，係已得原告書面同意，被告顯已違反系爭

契約第4條第5款之約定。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

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因故意或過

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前揭侵權行為之成立，自應具備侵

害行為、侵害權利、行為不法、致生損害、相當因果關係及

行為人有故意、過失之要件。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丟棄廚房及

洗衣設備，原告主張之積極事實，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且

就被告而言要舉證「未搬離」之消極事實，實屬困難，自應

由原告就此部分為舉證。惟原告就此部分並無證據證明廚房

及洗衣設備係被告所搬離，原告之舉證尚有未足，自應認被

告之抗辯可採。原告請求此部分之賠償，自難准許。

㈢、被告應賠償附表所示折舊及准許欄之金額：　　

⒈、系爭契約業已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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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主張因被告未得原告書面同意即擅自改裝設施，於113

年10月8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

被告對此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23頁），而系爭契約第4條

第5款之約定，業經兩造合意變更為要式行為，業據本院認

定如前，又依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乙方（指被告，下均

同）違反第4條約定，甲方（指原告，下均同）得終止契

約，…」（見本院卷第22頁），系爭契約業經終止，應可認

定。

⒉、被告負回復原狀義務而應賠償附表准許欄之金額：依系爭契

約第4條第5款約定「房屋有改裝之必要時乙方須取得甲方同

意後才可裝設，且不得損害原有建築，交還時應回復原狀」

（見本院卷第21頁）。依上開約定，被告於系爭契約經原告

為終止後，即負有回復原狀之義務，原告請求被告依系爭契

約約定回復原狀而賠償附表所示項目，即屬有據。

⒊、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

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

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3項

分別定有明文。復按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

少之價額，固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

（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

字第247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

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

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亦有明

定。衡其立法意旨乃損害賠償之訴，原告已證明受有損害，

有客觀上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事時，如

仍強令原告舉證證明損害數額，非惟過苛，亦不符訴訟經濟

之原則，爰規定此種情形，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

證定其數額，以求公平。

⒋、經查，附表所示設備均因被告改裝而拆除，於系爭契約終止

後，被告需負回復原狀及修補之義務，此有原告提出之出租

前後現場照片及估價單可佐，此復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告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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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估價單為據，惟估價單並未將零件、工資為區分，原告

復未就被告所拆除之設備已使用年限提出證明，因而估算被

告回復原狀所需負擔之費用自難準確計算，本院依首揭規

定，衡酌通常市價，財物受損情形、使用期間（依本院卷第

131頁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所示，系爭房屋建築完成時間為6

2年5月30日，原告購買系爭房屋時間為112年11月20日，相

關設備至少已使用10年以上）、更換新品須予以折舊，但工

資不須計算折舊等其他一切因素，認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金

額為附表准許欄所示之金額181,710元，逾此部分金額，則

屬無據，不應准許。

㈣、違約金部分：　　　

⒈、原告主張被告於114年1月1日至114年3月11日無權占有系爭

房屋70日，應賠償違約金123,010元，被告雖抗辯自113年10

月1日起即無再進行工程，全面退場，亦無任何占有房屋之

事實，惟被告確實仍將物品堆置於系爭房屋，且遲未將鑰匙

返還於原告，應認其仍有繼續占有房屋之意思，故原告此部

分之請求，自屬有據。

⒉、依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乙方（指被告，下均同）違反第4條

約定，甲方（指原告，下均同）得終止契約，另乙方如違約

不於租賃關係消滅時（租賃期滿或終止租約）交還房屋或遷

出，…，自應搬出或遷出、註銷之隔日起，按月租金折算一

日五倍之違約金至遷讓或遷出、註銷完成之日為止（見本院

卷第22頁）。本件於113年10月8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為終止

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則原告請求被告應賠償自113年10月8

日起至114年3月11日交還系爭房屋鑰匙止，以每月租金58,0

00元除以30日等於每日租金為1,933元，自113年10月9日

（寄發存證信函翌日）起至114年3月11日交還系爭房屋鑰匙

止計153日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原告依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

以每日租金作為違約金之計算，得請求違約金295,749元

（計算式：1933*153=295749），原告主張扣除被告已交付

之押租保證金120,000元及113年10月已給付租金5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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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僅請求違約金123,010元，然295,749元扣除被告已交付

之押租保證金120,000元及113年10月已給付租金58,000元

後，原告得請求之違約金僅117,749元（計算式：000000-00

0000-00000=117749），原告主張請求違約金123,010元，自

難准許。又侯令偉為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原告依系爭契

約請求被告回復原狀之費用及違約金，自屬侯令偉保證之範

圍內，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自屬合法有據。

㈤、綜上，原告本於系爭契約之約定，得請求被告給付299,459

元（計算式：181710+117749=299459）。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系爭契約之約定，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

299,459元，及其中中悅公司自113年11月30日起，侯令偉自

113年11月19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11款

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

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經核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金額准許

之。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李立傑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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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王薇葶

附表：（本院卷第249-279頁）

序

號

項目 原告主張恢復或

修繕費用（新臺

幣）

折舊及准許與

否說明

本院准許金

額（新臺

幣）

1 走道雨遮及二樓平

台恢復工程

58,000元 折舊50%計算 29,000元

2 樓梯設施 46,000元 折舊50%計算 23,000元

3 衛浴牆體、天花

板、PVC門

$34500 折舊50%計算 17,250元

4 衛浴設備、接水接

電

$23500 折舊50%計算 11,750元

5 鋸鐵（平台移除殘

留鐵件）

3,000元 不折舊 3,000元

6 打除（樓梯殘留鐵

件、窗下磚切除不

平整）

3,000元 不折舊 3,000元

7 吊車、運費、粗工 7,100元 不折舊 7,100元

8 太空袋石6米 9,300元 折舊50%計算 4,650元

9 窗戶下砌磚恢復工

程

113,720元 原未使用氣密

窗（見本院卷

第266頁），

扣除使用氣密

窗改用一般窗

戶約18,500元

後為95,220元

（000000-000

00=95220

=），再折舊5

0%計算

47,610元

10 室外油漆、補土、

防水、壁癌處理

52,000元 依本院卷第27

3頁相片及現

13,000元

01

02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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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勘驗所得，

壁癌應係系爭

房屋老舊所

致，與被告改

裝無關，此部

分應扣除26,0

00元（00000-

00000=2600

0），再折舊5

0%計算

11 輕鋼架補修、被拆

除廚櫃封板

6,000元 不折舊 6,000元

12 客廳窗戶玻璃 1,350元 不折舊 1,350元

13 塑膠地板清除 5,000元 不准許

（原告於LINE

對話中承諾

「地板我處

理」見本院卷

第173頁）

不應准許

14 清潔 15,000元 不折舊 15,000元

共計 181,710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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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4283號
原      告  蔡宜哲  
訴訟代理人  曾彥錚律師                      
複 代理 人  廖偉辰律師
被      告  中悅廣告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慶邦  
被      告  侯令偉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陳昭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99,459元，及其中被告中悅廣告有限公司自民國113年11月30日起，被告侯令偉自民國113年11月19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59，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299,45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㈠、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76,990元本息（見本院卷第15頁）；嗣於民國114年5月2日言詞辯論期日以民事擴張聲明狀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512,323元本息（見本院卷第201頁）；又於114年12月5日言詞辯論期日以民事減縮聲明狀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500,000元本息（見本院卷第311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前開規定，先予敘明。
㈡、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
　　被告中悅廣告有限公司（下稱中悅公司）於113年8月19日邀同被告侯令偉為連帶保證人，承租原告所有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約定租賃期間自113年10月1日起至116年9月30日止，租金則為每月58,000元，押租保證金為120,000元，並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兩造並約定被告如有改裝之必要，應得原告書面同意，並於返還系爭房屋時回復原狀，詎被告未得原告書面同意，竟違反系爭契約約定，擅自將系爭房屋之窗台牆體切割破壞、拆除一樓衛浴設備、樓梯平台、走廊雨遮、破壞輕鋼架天花板，復丟棄國際牌洗衣機14公斤、喜特麗排油煙機、林內瓦斯爐、白鐵流理檯三件組（下稱廚房洗衣設備），系爭房屋結構破壞及財產損失，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於113年10月8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被告已繳納之押租保證金及113年10月租金於扣除113年10月至12月之租金及違約金後已無賸餘，而被告依系爭契約負有回復原狀之義務，經原告委託廠商估價結果，回復原狀所需費用為377,470元（如附表原告請求金額欄所示），另被告違反系爭契約，亦應賠償原告違約金123,010元（計算式：以每月租金58,000元除以30日等於每日租金為1,933元，被告自114年1月1日起至交還系爭房屋鑰匙止計70日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原告得以每日租金作為違約金之計算，1933*70=135333，僅請求123,010元），合計為500,000元。爰依系爭契約及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法院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
　　依被告與原告代理人王瑞嬌（即原告之母）LINE對話紀錄所示，原告係同意被告裝修而拆除一樓衛浴設備、樓梯平台、走廊雨遮、輕鋼架天花板，及因大門改向而切割系爭房屋窗台牆體，而原告之代理人在LINE對話時還要求被告在遷移貨櫃時，不要損傷櫃體，且拆除貨櫃後因失去支架，必然拆除與其相連之鐵皮、雨遮、廁所與樓梯平台等，顯見原告係同意被告裝修及拆除，被告並非擅自拆除，自無需賠償，至廚房及洗衣設備係原告之代理人託人搬離，並非被告所搬，又塑膠地板及貨櫃移除後地面修補部分，原告均承諾自行處理，自無請求被告賠償之理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於113年8月19日邀同侯令偉為連帶保證人，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兩造並簽訂系爭契約，約定裝修拆除設備時需徵得原告同意，嗣後被告將系爭房屋之窗台牆體切割破壞、拆除一樓衛浴設備、樓梯平台、走廊雨遮、破壞輕鋼架天花板，致原告受有損害等事實，業據提出系爭契約、原告代理人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窗台切割、衛浴設備、樓梯、雨遮、天花板拆除相片（見本院卷第21-39頁）等件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上開主張為真正。本件兩造有爭執者為，系爭契約約定有改裝設施必要時，需徵得原告同意，是否為要式行為？廚房洗衣設備是否為被告搬離？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附表所示項目及金額與違約金，有無理由？
㈠、系爭契約關於改裝必要時之同意，經兩造變更為要式行為：
⒈、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5款約定「房屋有改裝之必要時乙方須取得甲方同意後才可裝設，且不得損害原有建築，交還時應回復原狀」（見本院卷第21頁），固未約定需以何種方式取得原告之同意，不論言詞或書面均可，惟嗣後原告代理人與被告於LINE對話紀錄中，原告之代理人表示「設施變更使用，請會同設計工班一起研議，再簽同意書」，被告則回覆「好」（見本院卷第25頁）。依上開兩造LINE對話紀錄顯示，兩造就系爭契約第4條第5款改裝之同意，已由不論何種方式，合意變更要式之書面同意甚明，被告抗辯原告已於LINE對話紀錄中同意被告改裝施工，不需書面同意云云，應與事實不符，自難採信。
⒉、次查，原告主張被告未得原告書面同意即進行改裝乙節，被告雖否認需以面同意為要件，惟依上開明，兩造已合意變更要式之書面同意，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被告就改裝已得原告之書面同意乙節，並未能舉證證明，難認被告拆除系爭房屋內、外之設施，係已得原告書面同意，被告顯已違反系爭契約第4條第5款之約定。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前揭侵權行為之成立，自應具備侵害行為、侵害權利、行為不法、致生損害、相當因果關係及行為人有故意、過失之要件。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丟棄廚房及洗衣設備，原告主張之積極事實，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且就被告而言要舉證「未搬離」之消極事實，實屬困難，自應由原告就此部分為舉證。惟原告就此部分並無證據證明廚房及洗衣設備係被告所搬離，原告之舉證尚有未足，自應認被告之抗辯可採。原告請求此部分之賠償，自難准許。
㈢、被告應賠償附表所示折舊及准許欄之金額：　　
⒈、系爭契約業已終止：
　　原告主張因被告未得原告書面同意即擅自改裝設施，於113年10月8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被告對此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23頁），而系爭契約第4條第5款之約定，業經兩造合意變更為要式行為，業據本院認定如前，又依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乙方（指被告，下均同）違反第4條約定，甲方（指原告，下均同）得終止契約，…」（見本院卷第22頁），系爭契約業經終止，應可認定。
⒉、被告負回復原狀義務而應賠償附表准許欄之金額：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5款約定「房屋有改裝之必要時乙方須取得甲方同意後才可裝設，且不得損害原有建築，交還時應回復原狀」（見本院卷第21頁）。依上開約定，被告於系爭契約經原告為終止後，即負有回復原狀之義務，原告請求被告依系爭契約約定回復原狀而賠償附表所示項目，即屬有據。
⒊、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固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47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亦有明定。衡其立法意旨乃損害賠償之訴，原告已證明受有損害，有客觀上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事時，如仍強令原告舉證證明損害數額，非惟過苛，亦不符訴訟經濟之原則，爰規定此種情形，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以求公平。
⒋、經查，附表所示設備均因被告改裝而拆除，於系爭契約終止後，被告需負回復原狀及修補之義務，此有原告提出之出租前後現場照片及估價單可佐，此復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告固提出估價單為據，惟估價單並未將零件、工資為區分，原告復未就被告所拆除之設備已使用年限提出證明，因而估算被告回復原狀所需負擔之費用自難準確計算，本院依首揭規定，衡酌通常市價，財物受損情形、使用期間（依本院卷第131頁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所示，系爭房屋建築完成時間為62年5月30日，原告購買系爭房屋時間為112年11月20日，相關設備至少已使用10年以上）、更換新品須予以折舊，但工資不須計算折舊等其他一切因素，認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金額為附表准許欄所示之金額181,710元，逾此部分金額，則屬無據，不應准許。
㈣、違約金部分：　　　
⒈、原告主張被告於114年1月1日至114年3月11日無權占有系爭房屋70日，應賠償違約金123,010元，被告雖抗辯自113年10月1日起即無再進行工程，全面退場，亦無任何占有房屋之事實，惟被告確實仍將物品堆置於系爭房屋，且遲未將鑰匙返還於原告，應認其仍有繼續占有房屋之意思，故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自屬有據。
⒉、依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乙方（指被告，下均同）違反第4條約定，甲方（指原告，下均同）得終止契約，另乙方如違約不於租賃關係消滅時（租賃期滿或終止租約）交還房屋或遷出，…，自應搬出或遷出、註銷之隔日起，按月租金折算一日五倍之違約金至遷讓或遷出、註銷完成之日為止（見本院卷第22頁）。本件於113年10月8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則原告請求被告應賠償自113年10月8日起至114年3月11日交還系爭房屋鑰匙止，以每月租金58,000元除以30日等於每日租金為1,933元，自113年10月9日（寄發存證信函翌日）起至114年3月11日交還系爭房屋鑰匙止計153日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原告依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以每日租金作為違約金之計算，得請求違約金295,749元（計算式：1933*153=295749），原告主張扣除被告已交付之押租保證金120,000元及113年10月已給付租金58,000元後，僅請求違約金123,010元，然295,749元扣除被告已交付之押租保證金120,000元及113年10月已給付租金58,000元後，原告得請求之違約金僅117,749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117749），原告主張請求違約金123,010元，自難准許。又侯令偉為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原告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回復原狀之費用及違約金，自屬侯令偉保證之範圍內，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自屬合法有據。
㈤、綜上，原告本於系爭契約之約定，得請求被告給付299,459元（計算式：181710+117749=299459）。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系爭契約之約定，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99,459元，及其中中悅公司自113年11月30日起，侯令偉自113年11月19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11款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經核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金額准許之。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李立傑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王薇葶
附表：（本院卷第249-279頁）
		序號

		項目

		原告主張恢復或修繕費用（新臺幣）

		折舊及准許與否說明

		本院准許金額（新臺幣）



		1

		走道雨遮及二樓平台恢復工程

		58,000元

		折舊50%計算

		29,000元



		2

		樓梯設施

		46,000元

		折舊50%計算

		23,000元



		3

		衛浴牆體、天花板、PVC門

		$34500

		折舊50%計算

		17,250元



		4

		衛浴設備、接水接電

		$23500

		折舊50%計算

		11,750元



		5

		鋸鐵（平台移除殘留鐵件）

		3,000元

		不折舊

		3,000元



		6

		打除（樓梯殘留鐵件、窗下磚切除不平整）

		3,000元

		不折舊

		3,000元



		7

		吊車、運費、粗工

		7,100元

		不折舊

		7,100元



		8

		太空袋石6米

		9,300元

		折舊50%計算

		4,650元



		9

		窗戶下砌磚恢復工程

		113,720元

		原未使用氣密窗（見本院卷第266頁），扣除使用氣密窗改用一般窗戶約18,500元後為95,220元（000000-00000=95220=），再折舊50%計算

		47,610元



		10

		室外油漆、補土、防水、壁癌處理

		52,000元

		依本院卷第273頁相片及現場勘驗所得，壁癌應係系爭房屋老舊所致，與被告改裝無關，此部分應扣除26,000元（00000-00000=26000），再折舊50%計算

		13,000元



		11

		輕鋼架補修、被拆除廚櫃封板

		6,000元

		不折舊

		6,000元



		12

		客廳窗戶玻璃

		1,350元

		不折舊

		1,350元



		13

		塑膠地板清除

		5,000元

		不准許
（原告於LINE對話中承諾「地板我處理」見本院卷第173頁）

		不應准許



		14

		清潔

		15,000元

		不折舊

		15,000元



		


		共計

		


		


		181,710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4283號

原      告  蔡宜哲  

訴訟代理人  曾彥錚律師                      

複 代理 人  廖偉辰律師

被      告  中悅廣告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慶邦  

被      告  侯令偉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陳昭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99,459元，及其中被告中悅廣告有

限公司自民國113年11月30日起，被告侯令偉自民國113年11月19

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59，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299,45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㈠、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應給

    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76,990元本息（見本院卷第15頁）

    ；嗣於民國114年5月2日言詞辯論期日以民事擴張聲明狀變

    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512,323元本息（見本院卷

    第201頁）；又於114年12月5日言詞辯論期日以民事減縮聲

    明狀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500,000元本息（見

    本院卷第311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前

    開規定，先予敘明。

㈡、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

　　被告中悅廣告有限公司（下稱中悅公司）於113年8月19日邀

    同被告侯令偉為連帶保證人，承租原告所有門牌號碼臺中市

    ○○區○○○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約定租賃期間自11

    3年10月1日起至116年9月30日止，租金則為每月58,000元，

    押租保證金為120,000元，並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

    爭契約），兩造並約定被告如有改裝之必要，應得原告書面

    同意，並於返還系爭房屋時回復原狀，詎被告未得原告書面

    同意，竟違反系爭契約約定，擅自將系爭房屋之窗台牆體切

    割破壞、拆除一樓衛浴設備、樓梯平台、走廊雨遮、破壞輕

    鋼架天花板，復丟棄國際牌洗衣機14公斤、喜特麗排油煙機

    、林內瓦斯爐、白鐵流理檯三件組（下稱廚房洗衣設備），

    系爭房屋結構破壞及財產損失，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於11

    3年10月8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

    被告已繳納之押租保證金及113年10月租金於扣除113年10月

    至12月之租金及違約金後已無賸餘，而被告依系爭契約負有

    回復原狀之義務，經原告委託廠商估價結果，回復原狀所需

    費用為377,470元（如附表原告請求金額欄所示），另被告

    違反系爭契約，亦應賠償原告違約金123,010元（計算式：

    以每月租金58,000元除以30日等於每日租金為1,933元，被

    告自114年1月1日起至交還系爭房屋鑰匙止計70日無權占有

    系爭房屋，原告得以每日租金作為違約金之計算，1933*70=

    135333，僅請求123,010元），合計為500,000元。爰依系爭

    契約及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法院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

    決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00,000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

　　依被告與原告代理人王瑞嬌（即原告之母）LINE對話紀錄所

    示，原告係同意被告裝修而拆除一樓衛浴設備、樓梯平台、

    走廊雨遮、輕鋼架天花板，及因大門改向而切割系爭房屋窗

    台牆體，而原告之代理人在LINE對話時還要求被告在遷移貨

    櫃時，不要損傷櫃體，且拆除貨櫃後因失去支架，必然拆除

    與其相連之鐵皮、雨遮、廁所與樓梯平台等，顯見原告係同

    意被告裝修及拆除，被告並非擅自拆除，自無需賠償，至廚

    房及洗衣設備係原告之代理人託人搬離，並非被告所搬，又

    塑膠地板及貨櫃移除後地面修補部分，原告均承諾自行處理

    ，自無請求被告賠償之理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

    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於113年8月19日邀同侯令偉為連帶保證人，向

    原告承租系爭房屋，兩造並簽訂系爭契約，約定裝修拆除設

    備時需徵得原告同意，嗣後被告將系爭房屋之窗台牆體切割

    破壞、拆除一樓衛浴設備、樓梯平台、走廊雨遮、破壞輕鋼

    架天花板，致原告受有損害等事實，業據提出系爭契約、原

    告代理人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窗台切割、衛浴設備、樓梯

    、雨遮、天花板拆除相片（見本院卷第21-39頁）等件為證

    ，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上開主張為真正。本件兩造

    有爭執者為，系爭契約約定有改裝設施必要時，需徵得原告

    同意，是否為要式行為？廚房洗衣設備是否為被告搬離？原

    告請求被告賠償附表所示項目及金額與違約金，有無理由？

㈠、系爭契約關於改裝必要時之同意，經兩造變更為要式行為：

⒈、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5款約定「房屋有改裝之必要時乙方須取

    得甲方同意後才可裝設，且不得損害原有建築，交還時應回

    復原狀」（見本院卷第21頁），固未約定需以何種方式取得

    原告之同意，不論言詞或書面均可，惟嗣後原告代理人與被

    告於LINE對話紀錄中，原告之代理人表示「設施變更使用，

    請會同設計工班一起研議，再簽同意書」，被告則回覆「好

    」（見本院卷第25頁）。依上開兩造LINE對話紀錄顯示，兩

    造就系爭契約第4條第5款改裝之同意，已由不論何種方式，

    合意變更要式之書面同意甚明，被告抗辯原告已於LINE對話

    紀錄中同意被告改裝施工，不需書面同意云云，應與事實不

    符，自難採信。

⒉、次查，原告主張被告未得原告書面同意即進行改裝乙節，被

    告雖否認需以面同意為要件，惟依上開明，兩造已合意變更

    要式之書面同意，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被告就改裝已得原

    告之書面同意乙節，並未能舉證證明，難認被告拆除系爭房

    屋內、外之設施，係已得原告書面同意，被告顯已違反系爭

    契約第4條第5款之約定。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

    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因故意或過

    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前揭侵權行為之成立，自應具備侵

    害行為、侵害權利、行為不法、致生損害、相當因果關係及

    行為人有故意、過失之要件。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丟棄廚房及

    洗衣設備，原告主張之積極事實，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且

    就被告而言要舉證「未搬離」之消極事實，實屬困難，自應

    由原告就此部分為舉證。惟原告就此部分並無證據證明廚房

    及洗衣設備係被告所搬離，原告之舉證尚有未足，自應認被

    告之抗辯可採。原告請求此部分之賠償，自難准許。

㈢、被告應賠償附表所示折舊及准許欄之金額：　　

⒈、系爭契約業已終止：

　　原告主張因被告未得原告書面同意即擅自改裝設施，於113

    年10月8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

    被告對此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23頁），而系爭契約第4條

    第5款之約定，業經兩造合意變更為要式行為，業據本院認

    定如前，又依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乙方（指被告，下均同

    ）違反第4條約定，甲方（指原告，下均同）得終止契約，…

    」（見本院卷第22頁），系爭契約業經終止，應可認定。

⒉、被告負回復原狀義務而應賠償附表准許欄之金額：依系爭契

    約第4條第5款約定「房屋有改裝之必要時乙方須取得甲方同

    意後才可裝設，且不得損害原有建築，交還時應回復原狀」

    （見本院卷第21頁）。依上開約定，被告於系爭契約經原告

    為終止後，即負有回復原狀之義務，原告請求被告依系爭契

    約約定回復原狀而賠償附表所示項目，即屬有據。

⒊、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

    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

    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3項

    分別定有明文。復按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

    少之價額，固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

    （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

    字第247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

    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

    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亦有明

    定。衡其立法意旨乃損害賠償之訴，原告已證明受有損害，

    有客觀上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事時，如

    仍強令原告舉證證明損害數額，非惟過苛，亦不符訴訟經濟

    之原則，爰規定此種情形，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

    證定其數額，以求公平。

⒋、經查，附表所示設備均因被告改裝而拆除，於系爭契約終止

    後，被告需負回復原狀及修補之義務，此有原告提出之出租

    前後現場照片及估價單可佐，此復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告固

    提出估價單為據，惟估價單並未將零件、工資為區分，原告

    復未就被告所拆除之設備已使用年限提出證明，因而估算被

    告回復原狀所需負擔之費用自難準確計算，本院依首揭規定

    ，衡酌通常市價，財物受損情形、使用期間（依本院卷第13

    1頁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所示，系爭房屋建築完成時間為62

    年5月30日，原告購買系爭房屋時間為112年11月20日，相關

    設備至少已使用10年以上）、更換新品須予以折舊，但工資

    不須計算折舊等其他一切因素，認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金額

    為附表准許欄所示之金額181,710元，逾此部分金額，則屬

    無據，不應准許。

㈣、違約金部分：　　　

⒈、原告主張被告於114年1月1日至114年3月11日無權占有系爭房

    屋70日，應賠償違約金123,010元，被告雖抗辯自113年10月

    1日起即無再進行工程，全面退場，亦無任何占有房屋之事

    實，惟被告確實仍將物品堆置於系爭房屋，且遲未將鑰匙返

    還於原告，應認其仍有繼續占有房屋之意思，故原告此部分

    之請求，自屬有據。

⒉、依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乙方（指被告，下均同）違反第4條

    約定，甲方（指原告，下均同）得終止契約，另乙方如違約

    不於租賃關係消滅時（租賃期滿或終止租約）交還房屋或遷

    出，…，自應搬出或遷出、註銷之隔日起，按月租金折算一

    日五倍之違約金至遷讓或遷出、註銷完成之日為止（見本院

    卷第22頁）。本件於113年10月8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為終止

    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則原告請求被告應賠償自113年10月8

    日起至114年3月11日交還系爭房屋鑰匙止，以每月租金58,0

    00元除以30日等於每日租金為1,933元，自113年10月9日（

    寄發存證信函翌日）起至114年3月11日交還系爭房屋鑰匙止

    計153日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原告依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以

    每日租金作為違約金之計算，得請求違約金295,749元（計

    算式：1933*153=295749），原告主張扣除被告已交付之押

    租保證金120,000元及113年10月已給付租金58,000元後，僅

    請求違約金123,010元，然295,749元扣除被告已交付之押租

    保證金120,000元及113年10月已給付租金58,000元後，原告

    得請求之違約金僅117,749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0

    00=117749），原告主張請求違約金123,010元，自難准許。

    又侯令偉為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原告依系爭契約請求被

    告回復原狀之費用及違約金，自屬侯令偉保證之範圍內，原

    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自屬合法有據。

㈤、綜上，原告本於系爭契約之約定，得請求被告給付299,459元

    （計算式：181710+117749=299459）。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系爭契約之約定，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

    299,459元，及其中中悅公司自113年11月30日起，侯令偉自

    113年11月19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11款

    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

    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經核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金額准許

    之。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李立傑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王薇葶

附表：（本院卷第249-279頁）

序號 項目 原告主張恢復或修繕費用（新臺幣） 折舊及准許與否說明 本院准許金額（新臺幣） 1 走道雨遮及二樓平台恢復工程 58,000元 折舊50%計算 29,000元 2 樓梯設施 46,000元 折舊50%計算 23,000元 3 衛浴牆體、天花板、PVC門 $34500 折舊50%計算 17,250元 4 衛浴設備、接水接電 $23500 折舊50%計算 11,750元 5 鋸鐵（平台移除殘留鐵件） 3,000元 不折舊 3,000元 6 打除（樓梯殘留鐵件、窗下磚切除不平整） 3,000元 不折舊 3,000元 7 吊車、運費、粗工 7,100元 不折舊 7,100元 8 太空袋石6米 9,300元 折舊50%計算 4,650元 9 窗戶下砌磚恢復工程 113,720元 原未使用氣密窗（見本院卷第266頁），扣除使用氣密窗改用一般窗戶約18,500元後為95,220元（000000-00000=95220=），再折舊50%計算 47,610元 10 室外油漆、補土、防水、壁癌處理 52,000元 依本院卷第273頁相片及現場勘驗所得，壁癌應係系爭房屋老舊所致，與被告改裝無關，此部分應扣除26,000元（00000-00000=26000），再折舊50%計算 13,000元 11 輕鋼架補修、被拆除廚櫃封板 6,000元 不折舊 6,000元 12 客廳窗戶玻璃 1,350元 不折舊 1,350元 13 塑膠地板清除 5,000元 不准許 （原告於LINE對話中承諾「地板我處理」見本院卷第173頁） 不應准許 14 清潔 15,000元 不折舊 15,000元  共計   181,710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4283號
原      告  蔡宜哲  
訴訟代理人  曾彥錚律師                      
複 代理 人  廖偉辰律師
被      告  中悅廣告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慶邦  
被      告  侯令偉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陳昭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99,459元，及其中被告中悅廣告有限公司自民國113年11月30日起，被告侯令偉自民國113年11月19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59，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299,45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㈠、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76,990元本息（見本院卷第15頁）；嗣於民國114年5月2日言詞辯論期日以民事擴張聲明狀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512,323元本息（見本院卷第201頁）；又於114年12月5日言詞辯論期日以民事減縮聲明狀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500,000元本息（見本院卷第311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前開規定，先予敘明。
㈡、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
　　被告中悅廣告有限公司（下稱中悅公司）於113年8月19日邀同被告侯令偉為連帶保證人，承租原告所有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約定租賃期間自113年10月1日起至116年9月30日止，租金則為每月58,000元，押租保證金為120,000元，並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兩造並約定被告如有改裝之必要，應得原告書面同意，並於返還系爭房屋時回復原狀，詎被告未得原告書面同意，竟違反系爭契約約定，擅自將系爭房屋之窗台牆體切割破壞、拆除一樓衛浴設備、樓梯平台、走廊雨遮、破壞輕鋼架天花板，復丟棄國際牌洗衣機14公斤、喜特麗排油煙機、林內瓦斯爐、白鐵流理檯三件組（下稱廚房洗衣設備），系爭房屋結構破壞及財產損失，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於113年10月8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被告已繳納之押租保證金及113年10月租金於扣除113年10月至12月之租金及違約金後已無賸餘，而被告依系爭契約負有回復原狀之義務，經原告委託廠商估價結果，回復原狀所需費用為377,470元（如附表原告請求金額欄所示），另被告違反系爭契約，亦應賠償原告違約金123,010元（計算式：以每月租金58,000元除以30日等於每日租金為1,933元，被告自114年1月1日起至交還系爭房屋鑰匙止計70日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原告得以每日租金作為違約金之計算，1933*70=135333，僅請求123,010元），合計為500,000元。爰依系爭契約及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法院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
　　依被告與原告代理人王瑞嬌（即原告之母）LINE對話紀錄所示，原告係同意被告裝修而拆除一樓衛浴設備、樓梯平台、走廊雨遮、輕鋼架天花板，及因大門改向而切割系爭房屋窗台牆體，而原告之代理人在LINE對話時還要求被告在遷移貨櫃時，不要損傷櫃體，且拆除貨櫃後因失去支架，必然拆除與其相連之鐵皮、雨遮、廁所與樓梯平台等，顯見原告係同意被告裝修及拆除，被告並非擅自拆除，自無需賠償，至廚房及洗衣設備係原告之代理人託人搬離，並非被告所搬，又塑膠地板及貨櫃移除後地面修補部分，原告均承諾自行處理，自無請求被告賠償之理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於113年8月19日邀同侯令偉為連帶保證人，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兩造並簽訂系爭契約，約定裝修拆除設備時需徵得原告同意，嗣後被告將系爭房屋之窗台牆體切割破壞、拆除一樓衛浴設備、樓梯平台、走廊雨遮、破壞輕鋼架天花板，致原告受有損害等事實，業據提出系爭契約、原告代理人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窗台切割、衛浴設備、樓梯、雨遮、天花板拆除相片（見本院卷第21-39頁）等件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上開主張為真正。本件兩造有爭執者為，系爭契約約定有改裝設施必要時，需徵得原告同意，是否為要式行為？廚房洗衣設備是否為被告搬離？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附表所示項目及金額與違約金，有無理由？
㈠、系爭契約關於改裝必要時之同意，經兩造變更為要式行為：
⒈、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5款約定「房屋有改裝之必要時乙方須取得甲方同意後才可裝設，且不得損害原有建築，交還時應回復原狀」（見本院卷第21頁），固未約定需以何種方式取得原告之同意，不論言詞或書面均可，惟嗣後原告代理人與被告於LINE對話紀錄中，原告之代理人表示「設施變更使用，請會同設計工班一起研議，再簽同意書」，被告則回覆「好」（見本院卷第25頁）。依上開兩造LINE對話紀錄顯示，兩造就系爭契約第4條第5款改裝之同意，已由不論何種方式，合意變更要式之書面同意甚明，被告抗辯原告已於LINE對話紀錄中同意被告改裝施工，不需書面同意云云，應與事實不符，自難採信。
⒉、次查，原告主張被告未得原告書面同意即進行改裝乙節，被告雖否認需以面同意為要件，惟依上開明，兩造已合意變更要式之書面同意，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被告就改裝已得原告之書面同意乙節，並未能舉證證明，難認被告拆除系爭房屋內、外之設施，係已得原告書面同意，被告顯已違反系爭契約第4條第5款之約定。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前揭侵權行為之成立，自應具備侵害行為、侵害權利、行為不法、致生損害、相當因果關係及行為人有故意、過失之要件。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丟棄廚房及洗衣設備，原告主張之積極事實，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且就被告而言要舉證「未搬離」之消極事實，實屬困難，自應由原告就此部分為舉證。惟原告就此部分並無證據證明廚房及洗衣設備係被告所搬離，原告之舉證尚有未足，自應認被告之抗辯可採。原告請求此部分之賠償，自難准許。
㈢、被告應賠償附表所示折舊及准許欄之金額：　　
⒈、系爭契約業已終止：
　　原告主張因被告未得原告書面同意即擅自改裝設施，於113年10月8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被告對此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23頁），而系爭契約第4條第5款之約定，業經兩造合意變更為要式行為，業據本院認定如前，又依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乙方（指被告，下均同）違反第4條約定，甲方（指原告，下均同）得終止契約，…」（見本院卷第22頁），系爭契約業經終止，應可認定。
⒉、被告負回復原狀義務而應賠償附表准許欄之金額：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5款約定「房屋有改裝之必要時乙方須取得甲方同意後才可裝設，且不得損害原有建築，交還時應回復原狀」（見本院卷第21頁）。依上開約定，被告於系爭契約經原告為終止後，即負有回復原狀之義務，原告請求被告依系爭契約約定回復原狀而賠償附表所示項目，即屬有據。
⒊、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固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47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亦有明定。衡其立法意旨乃損害賠償之訴，原告已證明受有損害，有客觀上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事時，如仍強令原告舉證證明損害數額，非惟過苛，亦不符訴訟經濟之原則，爰規定此種情形，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以求公平。
⒋、經查，附表所示設備均因被告改裝而拆除，於系爭契約終止後，被告需負回復原狀及修補之義務，此有原告提出之出租前後現場照片及估價單可佐，此復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告固提出估價單為據，惟估價單並未將零件、工資為區分，原告復未就被告所拆除之設備已使用年限提出證明，因而估算被告回復原狀所需負擔之費用自難準確計算，本院依首揭規定，衡酌通常市價，財物受損情形、使用期間（依本院卷第131頁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所示，系爭房屋建築完成時間為62年5月30日，原告購買系爭房屋時間為112年11月20日，相關設備至少已使用10年以上）、更換新品須予以折舊，但工資不須計算折舊等其他一切因素，認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金額為附表准許欄所示之金額181,710元，逾此部分金額，則屬無據，不應准許。
㈣、違約金部分：　　　
⒈、原告主張被告於114年1月1日至114年3月11日無權占有系爭房屋70日，應賠償違約金123,010元，被告雖抗辯自113年10月1日起即無再進行工程，全面退場，亦無任何占有房屋之事實，惟被告確實仍將物品堆置於系爭房屋，且遲未將鑰匙返還於原告，應認其仍有繼續占有房屋之意思，故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自屬有據。
⒉、依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乙方（指被告，下均同）違反第4條約定，甲方（指原告，下均同）得終止契約，另乙方如違約不於租賃關係消滅時（租賃期滿或終止租約）交還房屋或遷出，…，自應搬出或遷出、註銷之隔日起，按月租金折算一日五倍之違約金至遷讓或遷出、註銷完成之日為止（見本院卷第22頁）。本件於113年10月8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則原告請求被告應賠償自113年10月8日起至114年3月11日交還系爭房屋鑰匙止，以每月租金58,000元除以30日等於每日租金為1,933元，自113年10月9日（寄發存證信函翌日）起至114年3月11日交還系爭房屋鑰匙止計153日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原告依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以每日租金作為違約金之計算，得請求違約金295,749元（計算式：1933*153=295749），原告主張扣除被告已交付之押租保證金120,000元及113年10月已給付租金58,000元後，僅請求違約金123,010元，然295,749元扣除被告已交付之押租保證金120,000元及113年10月已給付租金58,000元後，原告得請求之違約金僅117,749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117749），原告主張請求違約金123,010元，自難准許。又侯令偉為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原告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回復原狀之費用及違約金，自屬侯令偉保證之範圍內，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自屬合法有據。
㈤、綜上，原告本於系爭契約之約定，得請求被告給付299,459元（計算式：181710+117749=299459）。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系爭契約之約定，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99,459元，及其中中悅公司自113年11月30日起，侯令偉自113年11月19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11款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經核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金額准許之。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李立傑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王薇葶
附表：（本院卷第249-279頁）
		序號

		項目

		原告主張恢復或修繕費用（新臺幣）

		折舊及准許與否說明

		本院准許金額（新臺幣）



		1

		走道雨遮及二樓平台恢復工程

		58,000元

		折舊50%計算

		29,000元



		2

		樓梯設施

		46,000元

		折舊50%計算

		23,000元



		3

		衛浴牆體、天花板、PVC門

		$34500

		折舊50%計算

		17,250元



		4

		衛浴設備、接水接電

		$23500

		折舊50%計算

		11,750元



		5

		鋸鐵（平台移除殘留鐵件）

		3,000元

		不折舊

		3,000元



		6

		打除（樓梯殘留鐵件、窗下磚切除不平整）

		3,000元

		不折舊

		3,000元



		7

		吊車、運費、粗工

		7,100元

		不折舊

		7,100元



		8

		太空袋石6米

		9,300元

		折舊50%計算

		4,650元



		9

		窗戶下砌磚恢復工程

		113,720元

		原未使用氣密窗（見本院卷第266頁），扣除使用氣密窗改用一般窗戶約18,500元後為95,220元（000000-00000=95220=），再折舊50%計算

		47,610元



		10

		室外油漆、補土、防水、壁癌處理

		52,000元

		依本院卷第273頁相片及現場勘驗所得，壁癌應係系爭房屋老舊所致，與被告改裝無關，此部分應扣除26,000元（00000-00000=26000），再折舊50%計算

		13,000元



		11

		輕鋼架補修、被拆除廚櫃封板

		6,000元

		不折舊

		6,000元



		12

		客廳窗戶玻璃

		1,350元

		不折舊

		1,350元



		13

		塑膠地板清除

		5,000元

		不准許
（原告於LINE對話中承諾「地板我處理」見本院卷第173頁）

		不應准許



		14

		清潔

		15,000元

		不折舊

		15,000元



		


		共計

		


		


		181,710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4283號

原      告  蔡宜哲  

訴訟代理人  曾彥錚律師                      

複 代理 人  廖偉辰律師

被      告  中悅廣告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慶邦  

被      告  侯令偉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陳昭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99,459元，及其中被告中悅廣告有限公司自民國113年11月30日起，被告侯令偉自民國113年11月19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59，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299,45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㈠、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76,990元本息（見本院卷第15頁）；嗣於民國114年5月2日言詞辯論期日以民事擴張聲明狀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512,323元本息（見本院卷第201頁）；又於114年12月5日言詞辯論期日以民事減縮聲明狀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500,000元本息（見本院卷第311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前開規定，先予敘明。

㈡、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

　　被告中悅廣告有限公司（下稱中悅公司）於113年8月19日邀同被告侯令偉為連帶保證人，承租原告所有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約定租賃期間自113年10月1日起至116年9月30日止，租金則為每月58,000元，押租保證金為120,000元，並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兩造並約定被告如有改裝之必要，應得原告書面同意，並於返還系爭房屋時回復原狀，詎被告未得原告書面同意，竟違反系爭契約約定，擅自將系爭房屋之窗台牆體切割破壞、拆除一樓衛浴設備、樓梯平台、走廊雨遮、破壞輕鋼架天花板，復丟棄國際牌洗衣機14公斤、喜特麗排油煙機、林內瓦斯爐、白鐵流理檯三件組（下稱廚房洗衣設備），系爭房屋結構破壞及財產損失，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於113年10月8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被告已繳納之押租保證金及113年10月租金於扣除113年10月至12月之租金及違約金後已無賸餘，而被告依系爭契約負有回復原狀之義務，經原告委託廠商估價結果，回復原狀所需費用為377,470元（如附表原告請求金額欄所示），另被告違反系爭契約，亦應賠償原告違約金123,010元（計算式：以每月租金58,000元除以30日等於每日租金為1,933元，被告自114年1月1日起至交還系爭房屋鑰匙止計70日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原告得以每日租金作為違約金之計算，1933*70=135333，僅請求123,010元），合計為500,000元。爰依系爭契約及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法院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

　　依被告與原告代理人王瑞嬌（即原告之母）LINE對話紀錄所示，原告係同意被告裝修而拆除一樓衛浴設備、樓梯平台、走廊雨遮、輕鋼架天花板，及因大門改向而切割系爭房屋窗台牆體，而原告之代理人在LINE對話時還要求被告在遷移貨櫃時，不要損傷櫃體，且拆除貨櫃後因失去支架，必然拆除與其相連之鐵皮、雨遮、廁所與樓梯平台等，顯見原告係同意被告裝修及拆除，被告並非擅自拆除，自無需賠償，至廚房及洗衣設備係原告之代理人託人搬離，並非被告所搬，又塑膠地板及貨櫃移除後地面修補部分，原告均承諾自行處理，自無請求被告賠償之理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於113年8月19日邀同侯令偉為連帶保證人，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兩造並簽訂系爭契約，約定裝修拆除設備時需徵得原告同意，嗣後被告將系爭房屋之窗台牆體切割破壞、拆除一樓衛浴設備、樓梯平台、走廊雨遮、破壞輕鋼架天花板，致原告受有損害等事實，業據提出系爭契約、原告代理人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窗台切割、衛浴設備、樓梯、雨遮、天花板拆除相片（見本院卷第21-39頁）等件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上開主張為真正。本件兩造有爭執者為，系爭契約約定有改裝設施必要時，需徵得原告同意，是否為要式行為？廚房洗衣設備是否為被告搬離？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附表所示項目及金額與違約金，有無理由？

㈠、系爭契約關於改裝必要時之同意，經兩造變更為要式行為：

⒈、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5款約定「房屋有改裝之必要時乙方須取得甲方同意後才可裝設，且不得損害原有建築，交還時應回復原狀」（見本院卷第21頁），固未約定需以何種方式取得原告之同意，不論言詞或書面均可，惟嗣後原告代理人與被告於LINE對話紀錄中，原告之代理人表示「設施變更使用，請會同設計工班一起研議，再簽同意書」，被告則回覆「好」（見本院卷第25頁）。依上開兩造LINE對話紀錄顯示，兩造就系爭契約第4條第5款改裝之同意，已由不論何種方式，合意變更要式之書面同意甚明，被告抗辯原告已於LINE對話紀錄中同意被告改裝施工，不需書面同意云云，應與事實不符，自難採信。

⒉、次查，原告主張被告未得原告書面同意即進行改裝乙節，被告雖否認需以面同意為要件，惟依上開明，兩造已合意變更要式之書面同意，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被告就改裝已得原告之書面同意乙節，並未能舉證證明，難認被告拆除系爭房屋內、外之設施，係已得原告書面同意，被告顯已違反系爭契約第4條第5款之約定。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前揭侵權行為之成立，自應具備侵害行為、侵害權利、行為不法、致生損害、相當因果關係及行為人有故意、過失之要件。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丟棄廚房及洗衣設備，原告主張之積極事實，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且就被告而言要舉證「未搬離」之消極事實，實屬困難，自應由原告就此部分為舉證。惟原告就此部分並無證據證明廚房及洗衣設備係被告所搬離，原告之舉證尚有未足，自應認被告之抗辯可採。原告請求此部分之賠償，自難准許。

㈢、被告應賠償附表所示折舊及准許欄之金額：　　

⒈、系爭契約業已終止：

　　原告主張因被告未得原告書面同意即擅自改裝設施，於113年10月8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被告對此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23頁），而系爭契約第4條第5款之約定，業經兩造合意變更為要式行為，業據本院認定如前，又依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乙方（指被告，下均同）違反第4條約定，甲方（指原告，下均同）得終止契約，…」（見本院卷第22頁），系爭契約業經終止，應可認定。

⒉、被告負回復原狀義務而應賠償附表准許欄之金額：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5款約定「房屋有改裝之必要時乙方須取得甲方同意後才可裝設，且不得損害原有建築，交還時應回復原狀」（見本院卷第21頁）。依上開約定，被告於系爭契約經原告為終止後，即負有回復原狀之義務，原告請求被告依系爭契約約定回復原狀而賠償附表所示項目，即屬有據。

⒊、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固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47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亦有明定。衡其立法意旨乃損害賠償之訴，原告已證明受有損害，有客觀上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事時，如仍強令原告舉證證明損害數額，非惟過苛，亦不符訴訟經濟之原則，爰規定此種情形，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以求公平。

⒋、經查，附表所示設備均因被告改裝而拆除，於系爭契約終止後，被告需負回復原狀及修補之義務，此有原告提出之出租前後現場照片及估價單可佐，此復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告固提出估價單為據，惟估價單並未將零件、工資為區分，原告復未就被告所拆除之設備已使用年限提出證明，因而估算被告回復原狀所需負擔之費用自難準確計算，本院依首揭規定，衡酌通常市價，財物受損情形、使用期間（依本院卷第131頁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所示，系爭房屋建築完成時間為62年5月30日，原告購買系爭房屋時間為112年11月20日，相關設備至少已使用10年以上）、更換新品須予以折舊，但工資不須計算折舊等其他一切因素，認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金額為附表准許欄所示之金額181,710元，逾此部分金額，則屬無據，不應准許。

㈣、違約金部分：　　　

⒈、原告主張被告於114年1月1日至114年3月11日無權占有系爭房屋70日，應賠償違約金123,010元，被告雖抗辯自113年10月1日起即無再進行工程，全面退場，亦無任何占有房屋之事實，惟被告確實仍將物品堆置於系爭房屋，且遲未將鑰匙返還於原告，應認其仍有繼續占有房屋之意思，故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自屬有據。

⒉、依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乙方（指被告，下均同）違反第4條約定，甲方（指原告，下均同）得終止契約，另乙方如違約不於租賃關係消滅時（租賃期滿或終止租約）交還房屋或遷出，…，自應搬出或遷出、註銷之隔日起，按月租金折算一日五倍之違約金至遷讓或遷出、註銷完成之日為止（見本院卷第22頁）。本件於113年10月8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則原告請求被告應賠償自113年10月8日起至114年3月11日交還系爭房屋鑰匙止，以每月租金58,000元除以30日等於每日租金為1,933元，自113年10月9日（寄發存證信函翌日）起至114年3月11日交還系爭房屋鑰匙止計153日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原告依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以每日租金作為違約金之計算，得請求違約金295,749元（計算式：1933*153=295749），原告主張扣除被告已交付之押租保證金120,000元及113年10月已給付租金58,000元後，僅請求違約金123,010元，然295,749元扣除被告已交付之押租保證金120,000元及113年10月已給付租金58,000元後，原告得請求之違約金僅117,749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117749），原告主張請求違約金123,010元，自難准許。又侯令偉為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原告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回復原狀之費用及違約金，自屬侯令偉保證之範圍內，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自屬合法有據。

㈤、綜上，原告本於系爭契約之約定，得請求被告給付299,459元（計算式：181710+117749=299459）。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系爭契約之約定，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99,459元，及其中中悅公司自113年11月30日起，侯令偉自113年11月19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11款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經核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金額准許之。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李立傑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王薇葶

附表：（本院卷第249-279頁）

序號 項目 原告主張恢復或修繕費用（新臺幣） 折舊及准許與否說明 本院准許金額（新臺幣） 1 走道雨遮及二樓平台恢復工程 58,000元 折舊50%計算 29,000元 2 樓梯設施 46,000元 折舊50%計算 23,000元 3 衛浴牆體、天花板、PVC門 $34500 折舊50%計算 17,250元 4 衛浴設備、接水接電 $23500 折舊50%計算 11,750元 5 鋸鐵（平台移除殘留鐵件） 3,000元 不折舊 3,000元 6 打除（樓梯殘留鐵件、窗下磚切除不平整） 3,000元 不折舊 3,000元 7 吊車、運費、粗工 7,100元 不折舊 7,100元 8 太空袋石6米 9,300元 折舊50%計算 4,650元 9 窗戶下砌磚恢復工程 113,720元 原未使用氣密窗（見本院卷第266頁），扣除使用氣密窗改用一般窗戶約18,500元後為95,220元（000000-00000=95220=），再折舊50%計算 47,610元 10 室外油漆、補土、防水、壁癌處理 52,000元 依本院卷第273頁相片及現場勘驗所得，壁癌應係系爭房屋老舊所致，與被告改裝無關，此部分應扣除26,000元（00000-00000=26000），再折舊50%計算 13,000元 11 輕鋼架補修、被拆除廚櫃封板 6,000元 不折舊 6,000元 12 客廳窗戶玻璃 1,350元 不折舊 1,350元 13 塑膠地板清除 5,000元 不准許 （原告於LINE對話中承諾「地板我處理」見本院卷第173頁） 不應准許 14 清潔 15,000元 不折舊 15,000元  共計   181,710元 





